
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轉學生招生簡章 
壹、招收科別：高中部一升二年級：普通科、機電科、資訊科、資料處理科。 

          依轉學考試成績採擇優方式錄取，未達錄取門檻者，得不足額錄取。 

              招生科別如有調整以現場報名為準。 

貳、招收門檻：(未符合項下條件者請勿報名) 

一、德育成績各學期均達 60 分以上（無德育成績者免），無大過(含)以上紀錄。 

二、學業成績總平均各學期均達 60 分以上。 

參、報考資格：凡品德良好且學習狀況得以銜接之公私立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

校之學生。 

肆、報名時間：103 年 7月 16-18 日上午 8:00 至 12:00 至本校註冊組現場報名，恕不受理通訊報

名。 

伍、報名及考試地點： 

一、報名地點：桃園縣六和高級中學教務處註冊組，校址：桃園縣平鎮市陸光路 180 號。 

電話：(03)4204000 轉 113（高中部註冊組）。 

二、考試地點：本校二樓六和講堂，如有變更依當日現場指引標示為準。 

陸、報名手續： 

一、簡章請至本校公告下載參閱，網址：http://www.lioho.tw (最新消息或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組/相關訊息)。 

二、於報名時間至「六和高中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現場報名。 

三、錄取報到時，即以原報考類組辦理入學不得轉科。 

四、繳驗證件： 

（一）在學各學期完整成績單正本乙份，內容包含：各科成績、學分數、出缺情況記錄及

獎懲記錄且需加蓋校章證明（必備），如報名時因故未能繳交當學期學期成績單者，

須以前學期成績單及當學期之前兩次期中考成績單作為替代證明，另出具出缺勤及

獎懲紀錄，凡未能提出證明者恕無法受理報名作業。 

（二）二吋脫帽半身照片 2 張（黏貼於報名表及准考證用，必備）。 

（三）特殊身分證明文件。 

五、繳納報名費新臺幣 500 元整。低收入戶或失業勞工子女免收報名費： 

（一）低收入戶：應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及戶口名簿影本。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再】認定、

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

為準）。 

六、領取准考證（報名完成）。 

柒、考試項目：筆試（國文、英文、數學）各科占 100 分、面試占 100 分。 

捌、考試日期：103 年 07 月 22 日(星期二)08：30-10：00 筆試 

                                      10：10 起依據科別及報名編號唱名面試。 

玖、准考證使用及補發： 

一、准考證需妥善保存，考試時憑准考證入場，考試結束後不再補發。 

二、准考證如有毀損或遺失，應於考試當日考試前攜帶考生身分證（或全民健保卡）二吋相片



1 張及工本費新臺幣 50元整，向考場試務中心（註冊組）申請補發。申請時務必帶齊考

生之證件及相片，否則一律不予補發及放棄錄取資格。 

拾、錄取方式：達錄取門檻者，依筆試成績、面試成績、在校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高低比序，擇

優錄取或備取若干名，成績不合標準者得從缺。 

拾壹、放榜日期：103 年 7月 23 日（星期三）09：00 前放榜，於本校網頁公告，不另行寄發考生

成績通知單或電話通知，如有提前放榜則以公告為準。 

拾貳、報到：錄取考生應於 103 年 7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09:00-11：00 前，攜帶下列文件逕向本

校註冊組辦理報到手續，逾期不予受理。 

一、當年度開立之轉學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正本），如當日未繳交者須簽立切結書。 

二、戶口名簿（影本）。 

三、服裝費大約新台幣 8,000 多元，其他資料及費用於錄取網站公告之，請錄取生自行參閱。 

拾參、注意事項： 

一、如有發現代考情形，除取消應考人應考資格外，代考人及應考人如係在校學生，由本校報

請原校查明議處，如發現錄取學生資格條件未符，本校得隨時取消該生錄取資格。 

二、考試前或考試時，如遇天然災害發生，由本校召開緊急會議研議，若宣布停止考試，考試

時間必須更改時，將於本校網站公告。 

三、依本案錄取之轉學生不得參與大學及技專校院多元入學繁星計畫校内推薦之升學。 

四、經原學校因德行成績未達標準輔導轉出的學生不得報考。 

五、轉學生之編班以報考科別編入人數最少班級為原則，額滿為止。唯得參酌學生學習狀況、

各班班級經營需求、班級男女比例等因素編班，俾利學生學習與成長。 

六、轉學生入學後，應配合生輔組辦理學生安全查核，訓育組辦理入學訓練，學生不得無故缺

席。 

七、轉學生所提供之轉(修)學證明書所具備之學分數，如與教育部課程或本校律定規範有不足

之處，學生有義務主動提出及參與學分重補修作業。 

八、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遵有關法令辦理。 


